
開南大學總務會議設置規章 

89.10.03   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

95.08.09   第8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1.03.20 第14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3,6 條條文，本校組織規程經教育部核准日起實施 

107.4.24   第18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9.04.14 第197次行政會議修正1,3條文通過 

 

 

第 一 條 本規章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規定制定之（以下簡稱本會議）。 

 

第 二 條 本會議職責： 

一、總務規章及工作計劃之擬定事項。 

二、總務行政管理之改進事項。 

三、與其他單位之協調事項。 

四、其他總務相關事項。 

 

第 三 條 本校設總務會議，以總務長、主任秘書、會計主任、圖書資訊處處長、總務

處各組組長、各學系教師代表各一人組成之。以總務長為主席。總務會議

開會時應有學生代表二名列席。（學生代表之推選事務由學生事務處辦

理）。討論總務重要事項，必要時得邀請其他相關人員列席。 

 

第 四 條 本會議由總務長召集並主持之，每學期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第 五 條 本會議開會時，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。 

第 六 條 本規章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